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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額幹部船員、漁船不得在海上私自轉換外籍船員、漁船搭載船員應依規定辦理受僱等行為。

漁業署表示，該署尊重我漁民捍衛漁權等相關漁業活動，但也呼籲漁民在主張權益時，仍應遵

守我國法令規範，並在合法的範圍內進行漁業相關活動。對於本次活動的違規行為，該署將考

量情節妥予核處，以維護漁業作業秩序及法令尊嚴。 

但就「活魚運搬船作業許可期間不得從事特定漁業」一節，如果漁業署把其他漁船捕獲鬼頭

刀，張冠李戴成海吉利號所為，不僅查證功夫讓人不敢領教，見獵心喜、亟欲辦人的心態也相

當可議，漁業署採證顯有瑕疵，且就算是海吉利號船主在赴太平島途中違法捕捉鬼頭刀魚類充

當食物，雖然該船屬於活魚運搬船依規定不得從事捕撈，但就考量海上航行物資有限，抓幾條

魚提供船上食物食用，應非屬從事商業漁業之違規和遠赴太平島保護主權、保護漁權展現愛國

情操，相對來講是瑕不掩瑜，如果漁業署一昧以該船輕微違規卻處以吊照重罰，明顯不符比例

原則，更見農委會此舉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爰此要求農委會漁業署重視監察院報告之呼籲儘速研謀對策，以維我漁民於該等海域捕魚作

業的權利，並對該等漁民守護於我國漁權之行為公開獎勵！ 

提案人：張麗善  王惠美  黃偉哲  廖國棟  江啟臣  

孔文吉 

16、 

今年 4 月 25 日，屏東琉球籍漁船「東聖吉 16 號」在沖之鳥礁東南東約 150 海浬海域作業時

，遭日本公務船扣船，還將船長潘建鵬押走，家屬匯款保證金新臺幣 176 萬元後才放人，還引

發漁民不滿集結北上抗議。琉球區漁會表示，家屬月前已經拿回保證金 176 萬元，不過這筆錢

，卻是因為政府委託，先由全國漁會的「海難救助金」撥款代墊，日後這筆錢跟日本討回來後

，就會將金額歸還。但： 

1.「海難救助金」是給在海上冒險犯難的漁民一個急難救助金，漁民若不幸死亡，可以先拿

到 35 萬元應急，是一筆救命錢，所以保證金 176 萬元當然不符合救助辦法。 

2.東聖吉 16 號事件的保證金，政府必須去跟日本討回來，不然到了最後，難道是要由政府編

預算來還嗎？最後變成全民買單，到時候，漁民尊嚴何在？ 

爰要求農委會漁業署儘速透過外交管道（亞東關係協會、台日海洋對話機制）要回「176 萬元

勒索金」。 

提案人：張麗善  王惠美  廖國棟  江啟臣  孔文吉 

17、 

明年 2 月 4 日起，全台動物收容所邁向零撲殺；但根據農委會統計，為了解決原本過量的流

浪動物收容問題，全台 22 縣市中，有 8 縣市的流浪犬，因民眾認養成效不彰，造成把收容的流

浪犬貓「送走」比率過高，甚至出現「北狗南送」情況。被點名的 8 縣市包括桃園、新竹、南

投、雲林、嘉義縣、花蓮、澎湖和嘉義市，把收容流浪犬送到民間狗場或動保團體收養的比率

接近三成甚至高達七成，狗占大宗；其中，嘉義縣去年到今年 4 月間，民間認養流浪犬僅占

29.6%，高達 70.4%都靠民間狗場或動保團體認養，代表地方政府只是把狗「從甲地送到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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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沒有解決。今年 4 月，嘉義縣「動物運送專車」運送流浪狗過程中，悶死 40 多隻流浪狗

，當時就是要把流浪犬從嘉義縣動物防治所，運送到台南將軍的一處私人狗園安置。過去也曾

發生南部兩縣市，為了美化流浪犬數字，互嗆對方把流浪狗丟到對方縣市。 

雖然農委會於今年 6 月特地就零撲殺做專案報告，但於 8 月份仍發生上述更嚴重的不人道事

件，爰要求農委會畜牧處應大幅提升流浪犬貓源頭絕育率，且和收容情況異常的八縣市聯繫，

若民間狗場大量到政府防疫機關認養流浪犬，縣市政府要做好認領對象篩選，且須詳實做好寵

物統計；若動保團體、民間狗場從跨縣市認領養流浪犬，原主管機關也必須知會認養單位所在

的縣市政府，作後續飼養追蹤，確保動物福利與健康。 

提案人：廖國棟  王惠美  張麗善  黃偉哲  江啟臣  

孔文吉 

18、 

檢視歷年颱風水患均造成嚴重農損，目前行政院指示農委會儘快研擬出所得保險辦法，做長

期規劃，但根據部分學者指出： 

1.過去農委會一直在研擬的農業保險係屬災害保險，也開始以高接梨作物試辦，每公頃保險費

依保險類型而定。如今改朝換代，新政府端出來的是「所得保險」，明顯與先前的「災害保險

」不同，讓農民一頭霧水。究竟何種保險對農民最有利也較為可行？新政府必須先清楚說明。 

2.台灣多屬小農規模，且台灣位處天然災害好發地區，保費相對較高。國外實施農保經驗顯示

，在小農經濟條件下，實施農保相當困難；相反的資本型農業對農業保險則有較高的意願。目

前國內試行的農業保險係屬自願性質，儘管政府給予部分保費補助，多數農民還是心存觀望。

如何簡化理賠認定、縮短理賠程序與時程，提高理賠率，將影響農民投保的意願。 

3.保險業者在商言商，如何透過政府在技術、專業人力培訓、部分經費補助等協助下，降低承

保公司營運費用，並反映在保費及理賠率上，會是農保成敗的重要關鍵。不過國際經驗顯示，

一旦實施補助後，補貼機制的退場在實際執行上有相當程度的困難，必須事前就設定明確的退

場機制（包括時機或條件）以及穩定的財源規劃來支撐。 

4.農業所得保險的推動，是以美國為主；而高額的保險成本，已成為美國農業保險發展的重要

制約因素。目前美國農業保險分別從產量保險或收入保險兩方面進行多個保障水準的損失保險

賠付；日本政府則在加入 TPP 後，為了幫助農戶應對農產品價格下跌風險，彌補農戶收入減少

部分，計畫推動收入保險制度，使收入達到過去五年平均年收入的 80%～90%。而台灣農民因免

申報農業收入及所得課稅在認定上有困難，爭議大，保費高且保險性質為何：互助保險？半政

策性半商業性保險？商業性保險？以及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如何有效防範？新政府都必須提出

詳細的評估數據與做法，與農民做充分溝通，而不是先射箭再畫靶徒增民怨！ 

爰要求農委會應儘速責成相關單位提出規劃草案並擇期召開公聽會聽取意見，落實照顧農民

美意。 

提案人：廖國棟  張麗善  黃偉哲  孔文吉  王惠美 

19、 


